
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瓦政行复决字〔2022〕72号
申请人：王立新，男，1968年8月11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瓦房店市世纪广场27号财富旺座B座。

被申请人：瓦房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住所地：辽宁省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七号。
法定代表人：乔树, 系该局局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照翔，系该局工作人员。

申请人于2022年9月22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申请人在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中复议请求描述为“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2年9月13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写“答复书”并无备档编号，行政行为错误，依法确认被申请人行政行为与大连政通房屋征收有限公司、瓦房店市城乡建设拆迁处、海城市建华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连带责任关系，被申请人作出（2007）0022号拆迁许可不符合法定程序，复议决定无效依法撤销”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内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，本机关决定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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